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事项工作指南

事项
备案

部门
依据

需提供的

资料清单

办理路径 办结

时限

禁办

情形

中介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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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突

发环境

事件应

急预案

备案

湖南省

生态环

境厅、

株洲市

生态环

境局及

所在分

局、株

洲经开

区企业

服务局

1.《企业事业

单位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管理办法

（试行）》（环

发〔 2015〕 4

号）；

2.《湖南省环

境保护厅关于

印发<湖南省

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管理

办法>的通知》

( 湘 环 发

〔2013〕20号)

《企业事业

单位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

预案备案管

理办法（试

行）》第十

五条。查询

网址：

https://www

.gov.cn/gon

gbao/conten

t/2015/conte

nt_2864068.

htm

1.市城区

株洲市市民中

心二楼 H 区建

投审批专区，联

系 电 话 ：

073128680840

2.南五县市区

均在当地政务

服务中心设有

环保窗口，联系

电话（0731）：

炎陵：22542800

茶陵：25248069

攸县：24223515

醴陵：23283536

渌口：27688103

生态环境

部环境应

急管理平

台：

http://hjyj.

mee.gov.c

n/cas/login

?service=h

ttp://hjyj.m

ee.gov.cn/

NX/action/

user/login

1.法定

20 个 工

作日

2.承诺

1 个工作

日

1.编制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有中

介服务法定依据。

2.经营服务性收

费，市场调节。

3.环保部门不得指

定中介服务机构，

不得收取任何费

用。

4.企业可以自行编

制环境应急预案，

也可以委托相关

专业技术服务机

构编制环境应急

预案。委托相关专

业技术服务机构

编制的，企业指定

有关人员全程参

与。

1.企业是制定环境应急预案的责任

主体，根据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需

要，开展环境应急预案制定工作，

对环境应急预案内容的真实性和

可操作性负责。

2.优先选择网上办理。

3.实行分级备案，等级为一般环境

风险的，报所在地县级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等级为较大的，

报所在地县、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等级为重大的，报所

在地县、市及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新、扩、改建设项目

的，应在试生产之前将应急预案报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4.企业应当主动公开与周边可能受

影响的居民、单位、区域环境等密

切相关的环境应急预案信息。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企业办事流程

1.编制文本：企

业自行编制，或

委托技术机构编

制环 境应急 预

案；

2.技术审查：企

业组织开展环境

应急预案内部评

估和外部评估

，形成评审意见

1.注册。企业在

生态环境部环境

应急管理平台平

台注册；

2.提交。企业向

平台提交所需资

料

1.受理。备案部

门审核材料。符

合要求的受理，

不符合的一次性

告知需补充的资

料；

2.备案。备案部

门出具《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登记表》

1.委托编制 2.提交办理 3.受理备案 4.监督管理

1.演练。企业建立

健全演练制度，每

年至少组织一次演

练，并进行评估。

2.修订。环境应急

预案每三年至少修

订一次。

3.实施。发生突发

环境事件后，应及

时实施预案，组织

救援，并按规定将

有关情况报告所在

地生态环境部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


